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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教工字〔2024〕7 号 

 

 

 

各基层工会： 

根据中国教育工会常州市委员会《关于选树宣传常州市教育

系统“模范职工之家”“模范职工小家”的通知》（常教工〔2024〕

1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区教育系统工会开展选树

宣传常州市教育系统“模范职工之家”“模范职工小家”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树范围及名额 

在全区教育系统基层工会中选树 11 个“模范职工之家”、在

全区教育系统基层工会下属分工会、工会小组中选树 10 个“模

范职工小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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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选树条件 

（一）“模范职工之家”基本条件 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

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执行党路线方针政策，国家法律法规，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，积极开展师

德建设，团结带领教职工建功新时代，为持续擦亮“常有优学”

作贡献。 

2.工会组织机构单独设立，工会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员会、

女职工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健全，具备条件的工会依法取得社会团

体法人资格，近三年职工（包括非在编）入会率动态保持在 95%

以上。 

3.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，自主管理，规范使用。 

4.工会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民主选举、会务公开、会员评议

职工之家等制度落实到位。 

5.有效落实以职工（代表）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。

依法实行校务公开，及时调解劳动争议，有效化解劳动纠纷，劳

动关系和谐稳定。 

6.工会会员会籍管理有序，工会工作档案齐全。工会活动贴

近教职工实际且形式多样，职工参与度高、有职工活动阵地，职

工小家建设规范。 

7.热忱服务职工群众，工会工作获得教职工高度认可，近三

年工会会员（代表）评议职工之家满意率均在 90%以上。 



 — 3 — 

8.积极开展教职工劳动技能竞赛活动。 

（二）“模范职工小家”基本条件 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

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

律法规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分工会（工会小组）工作充

满活力，各项工作走在前。 

2.分工会（工会小组）建设好。依法选举工会主席或小组长，

近三年职工（包括非在编人员）入会率动态保持在 95%以上。 

3.分工会（工会小组）所在学院、班组民主管理好，依法实

行院务、班组务、会务公开。 

4.学院、班组工作任务完成好，组织职工开展技术创新、教

科研、劳动技能竞赛，团结带领教职工建功立业，为学校发展作

贡献。 

5.职工小家阵地建设好。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齐全，服务活

动丰富，近三年工会会员（代表）评议职工之家满意率均在 90%

以上。 

（三）限制条件 

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该单位工会不得申报“模范职工之

家”“模范职工小家”。 

1.存在应签而未签劳动合同、拖欠职工工资、不按规定缴纳

职工社会保险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。 

2.近一年内发生过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三年内发生过较



 — 4 — 

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整改的。 

3.劳动争议案件多发，近三年内因违反法律法规引发职工群

体性事件的。 

4.近三年内未依法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的。 

5.民主管理、劳动争议调解等制度机制不落实的。 

6.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之内，或正在被执法

执纪部门调查处理的。 

7.已经获得过市级教育工会系统以上同类荣誉的职工之家

（职工小家），不重复推荐。 

三、推荐选树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选树宣传工作，加

强领导、周密部署、精心组织，区教育工会将视情组织现场调研，

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注重统筹兼顾。要兼顾学校和非校事业单位、机关，

公办和民办学校；要与“五好乡村教工之家”遴选工作统筹推进；

要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基层党政领导和广大教职工意见。 

（三）严格履行程序。各地各单位对照选树条件，通过基层

工会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征求会员意见，同意率需达到 90%以上方

可申报。单位有党组织和纪检组织的，应征求党组织和纪检组织

意见。申报名单和事迹应在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公示后符合条件的，向区教育工会提出申报，经区教育工

会审查通过后向市教育工会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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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及时报送材料。请各单位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前报送

申报材料。其中，附件 1-4 电子稿 WORD 文档和盖章 PDF 文档

各 1 份，发送至电子信箱 804315517@qq.com；纸质申报表附件

1、2 一式 2 份和汇总表附件 3、4 一式 1 份报送至区教育工会。

联系人：张建明；联系电话：82801879。 

 

附件：1.常州市教育系统模范职工之家申报表 

2.常州市教育系统模范职工小家申报表 

3.推荐常州市教育系统模范职工之家信息汇总表 

4.推荐常州市教育系统模范职工小家信息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教育工会常州市金坛区委员会 

 2024 年 5 月 8 日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2024 年 5 月 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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